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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案  由：據審計部函報：稽察臺中縣政府 93 至 97 年

度歲入、歲出預算編列及公款支付情形，涉

有未盡職責情事乙案。 

貳、調查意見： 

一、臺中縣政府自有財源不足、支出結構僵化及債務壓力

續增，致使財政困窘，其累計短絀及長期債務未償餘

額居高不下，財政狀況亟待改善：  

按自有財源 (即地方政府一般稅收及統籌分配稅

款之合計數)為支應地方政府歲出之主要財源，其占歲

出比率(自有財源依存度)為衡量財政狀況是否健全之

重要指標。衡諸臺中縣政府 91 至 97 年度決算資料(詳

表 7-1)，該府上開年度自有財源依存度為 47～56%，

以 97 年度臺中縣政府自有財源依存度 55%觀之，相

較於臺灣省各縣市平均自有財源依存度 60%為低，顯

示臺中縣政府與其他縣市政府相較，自有財源相對不

足，而其不足部分需大幅仰賴中央補助款及債務融通

支應，該府 91 至 97 年度補助及協助收入占歲出比率

(補助及協助收入依存度 )為 34～47%，財政未臻健

全，財政自主程度實有待提升。 

復由臺中縣政府 91 至 97 年決算資料(詳表 7-2)

觀之，上開年度人事費占歲出之比率為 55～60%，亦

即歷年人事費支出均占歲出決算數一半以上，且金額

呈現逐年增加之趨勢。另 97 年度臺中縣政府人事費占

歲出比例為 55%，相較於臺灣省各縣市平均數 51%為

高，人事費負擔相對較重，且該府 97 年度人事費占自

有財源比率為 100%，較全省各縣市平均數 84%高出

甚多，顯示該府自有財源僅足以用於支應人事費，甚

或不足(91 至 96 年度人事費占自有財源比率皆超過

100%)，人事費用已捉襟見肘，更遑論賸餘財源可供

償還債務本息，足證人事費負擔日益沉重，須仰賴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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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分配稅及上級政府補助款方可支應基本財政需求。

析言之，該府龐大人事費不僅造成財政沈重壓力，更

導致歲出結構僵化，資源分配調整困難。  

再者，臺中縣政府自 85 年度以來，歲入歲出餘絀

即出現差短，並自 87 年度以來，該府財政缺口日益加

大，負債額度亦急速大幅上升，歷年短期借款及公共

債務成長幅度分別為 143%、223%，遠高於全臺灣省

各縣市合計之成長幅度分別為 96%、169%(詳表 7-3，

以 91 年度為基期)。截至 97 年底，臺中縣政府累計短

絀高達 258 億元，長期債款未償餘額高達 260 億元，

累計債務餘額高達 518 億元(詳表 7-4)，皆居臺灣省各

縣市之排名次高(僅次於臺北縣政府)，雖然近年來臺

中縣政府財政惡化程度已漸為趨緩，惟該府 1 年以上

公共債務累計未償餘額，預估截至 98 年底為 270 億

元，占歲出總額達 42%(上限為 45％)，已無舉債空間，

且其 97 年度決算數為 260 億元，占歲出比率 40%，

另未滿 1 年債務餘額占歲出比率為 19%，相較於臺灣

省各縣市同期平均數各為 34%、20%，顯示臺中縣政

府負債累累，債務壓力較為沈重，且逐年持續增加。 

綜上以觀，臺中縣政府自有財源不足，財政結構

極不健全，再加之人事經費等不具自償性的經常門法

定支出相當龐大，支出結構甚為僵化，在一般稅入根

本無法完全支應各項法定支出及其他政事經費之情況

下，除依賴中央政府之統籌分配稅款與補助款收入

外，無可避免必需舉債融通，然而復須為償付以往未

償款項所產生之利息支出，財政缺口日益擴大，致須

再以舉新債方式融通收支缺口，持續加重該府債務壓

力，遂陷入「以債養債」之惡性循環，於 97 年度該府

即因財政狀況相對困窘及舉債情形相對較高，於財政

部編列 200 億元改善縣(市)債務專案補助中，爰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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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之補助款 20.19 億元(扣除此項補助收入，該府 97

年度決算短絀 14.82 億元)，益證該府財政極為拮据，

其財政結構及狀況亟待改善。 

 

表 7-1 臺中縣政府歷年歲入歲出比較分析表 

單位：億元、% 

年
度
別 

歲入決算數 

歲出
決算
數 

自有
財源
依存
度 

賦稅
依存
度 

補助
及協
助收
入依
存度 

決算
餘絀 總計 

自有財源 

含統籌分配稅款 

補助及 

協助收入 

合計 比率 
稅課
收入 

其他 合計 比率 

91 297.18 156.67 52.72 130.82 25.85 140.51 47.28 332.33 47.14 39.36 42.28 -35.15 

92 299.36 176.10 58.83 147.38 28.72 123.26 41.17 335.34 52.51 43.95 36.76 -35.98 

93 328.57 187.75 57.14 159.25 28.50 140.82 42.86 367.11 51.14 43.38 38.36 -38.54 

94 315.28 187.72 59.54 160.38 27.34 127.56 40.46 375.96 49.93 42.66 33.93 -60.68 

95 321.08 197.11 61.39 164.38 32.73 123.97 38.61 354.90 55.54 46.32 34.93 -33.82 

96 337.56 200.80 59.49 169.40 31.40 136.76 40.51 362.88 55.34 46.68 37.69 -25.32 

97 406.85 219.31 53.90 172.83 46.48 187.53 46.09 401.48 54.63 43.05 46.71 5.37 

註：97 年度決算尚未審定，係以行政院主計處提供資料列示。財政部於 97 年

度編列 200 億元改善縣(市)債務專案補助，其中臺中縣政府獲配 20.19 億

元，為全省補助額度最高者。扣除此項補助收入，該府 97 年度決算短絀

14.82 億元。  

 

表 7-2 臺中縣政府歷年人事費與歲出比較分析表 

單位：億元、% 

年度 人事費 人事費占歲出比率  人事費占自有財源比率  

91 188.33 56.67 120.21 

92 193.50 57.70 109.88 

93 201.71 54.94 107.44 

94 206.67 54.97 110.09 

95 211.41 59.57 107.25 

96 215.26 59.32 107.20 

97 219.12 54.58 9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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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 臺中縣政府與臺灣省歷年收、支及債務分析表 

單位：億元、% 

年度 91(基期) 92 93 94 95 96 

項目 金額 比率 金額 比率 金額 比率 金額 比率 金額 比率 金額 比率 

臺灣省 
收入合計 

4,429 100 5,125 116 5,656 128 5,605 127 5,592 126 6,031 136 

臺中縣府 
收入 

312 100 340 109 386 124 397 127 421 135 437 140 

臺灣省 
支出合計 

4,783 100 5,031 105 5,595 117 5,615 117 5,753 120 6,200 130 

臺中縣府 
支出 

356 100 363 102 400 112 413 116 414 116 422 119 

臺灣省 
短借合計 

1,405 100 1,324 94 1,162 83 1,221 87 1,305 93 1,352 96 

臺中縣府 
短借 

72 100 88 123 84 117 101 140 107 148 103 143 

臺灣省 
公債合計 

2,386 100 2,815 118 3,034 127 3,387 142 3,688 155 4,031 169 

臺中縣府 
公債 

154 100 191 124 202 131 259 169 306 199 343 223 

資料來源：審計部審定數。  

 

 

表 7-4 臺中縣政府歷年債務分析表 

單位：億元、% 

年度 累計餘絀數 長期債款(未償餘額) 縣政總負債數額 

91 -265.84 80.45 346.29 

92 -283.76 93.49 380.84 

93 -291.86 117.30 409.49 

94 -314.45 158.43 473.82 

95 -299.12 199.50 499.10 

96 -280.79 239.78 520.57 

97 -258.42 259.78 5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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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中縣政府法定支出負擔沈重，財政長年困窘，為符

合預算法維持總預算平衡之規定，歷年編列鉅額「預

列中央平衡預算補助」，洵有未當，允應本「量入為

出」及財政自我負責之精神，核實編列收支預算，以

避免財政失衡擴大： 

依預算法第 6 條第 2 項規定：「歲入、歲出之差

短，以公債、賒借或以前年度歲計賸餘撥補之。」、

第 23 條規定：「政府經常收支，應保持平衡，非因預

算年度有異常情形，資本收入、公債與賒借收入及以

前年度歲計賸餘不得充經常支出之用。但經常收支如

有賸餘，得移充資本支出之財源。」及同法第 96 條規

定：「地方政府預算，另以法律定之。前項法律未制

定前，準用本法之規定。」緣地方政府預算法迄今因

未制定法律，故準用預算法與決算法之規定，地方政

府年度總預算應編製平衡。復依 98 年度中央及地方政

府預算籌編原則(下稱預算籌編原則)第 3 點規定：「中

央及地方政府收入，依下列原則辦理： (三)……各地

方政府應積極開闢自治財源，補助收入並應依上級政

府核定之金額，核實編列。」暨中華民國 98 年度各縣

(市)地方總預算編製要點第 9 點規定：「縣(市)支出，

應本收支衡平原則，適切訂定各主管機關之歲出概算

額度，作為編列歲出概算之範圍。各機關應切實把握

零基預算之精神檢討所有計畫之成本效益，並務實檢

討停辦不具經濟效益、已經過時或績效不彰之計畫，

依施政優先順序在原核定歲出概算額度範圍內重新配

置資源。」、第 11 點規定：「管有歲入之機關應按以

前年度實收狀況及上年度已過期間實收情形，考量自

然增加趨勢及其他經核定之收入，核實編製歲入概

算。其由上級政府補助部分，應核實編列。……」及

第 14 點規定：「各縣(市)政府本年度之事務，如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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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政府所屬各機關補助經費辦理者，應於預算書上註

明編列依據，否則不得編列預算。……」【各年度各

縣(市)地方總預算編製要點均有類似規定】。爰縣(市)

地方總預算之編製，應依預算法、地方制度法、財政

收支劃分法、預算籌編原則、編製要點及年度施政計

畫，就其全部收支通盤籌劃，在可用財源內，依計畫

優先順序，本量入為出，核實編列之原則辦理。  

揆諸臺中縣政府 91 至 98 年度經常門收支預算編

列情形(詳表 7-5)，該府經常門預算中法定支出(包括

人事費、債務付息、公教人員退休優惠存款差額利息

補貼及法定社會福利支出等 )占所有支出比率近九成

(82～88%)，該府編列之經常門收入預算倘排除所有補

助及協助收入，皆不足支應經常門法定支出，其差短

高達 83～118 億元，縱有編列行政院主計處一般性補

助款預算收入，該府自有財源連同上級補助款亦不足

支應經常門法定支出，遑論尚需支應其他政事支出及

資本門支出預算，以維持總預算收支之平衡。 

經查臺中縣政府歷年依上開總預算編製要點規定

成立計畫及預算審核會議，審議核定各單位之歲出額

度，惟因審議後之歲出概算大於歲入概算及龐大的人

事費用等法定支出無法彌平，又為符合預算法編製平

衡預算之規定，爰於「補助及協助收入－上級政府補

助收入」科目匡列鉅額「預列中央平衡預算補助」預

算以彌平差短(詳表 7-6)，惟因無實際收入，致補助收

入長年短收。91 至 97 年度編列上級政府補助收入預

算共計 494 億元，而決算數共計僅實收 30 億元，總計

短收 464 億元(詳表 7-7)，平均短收率高達 94%。不僅

造成「實支短收」之不實編列現象，亦違反預算制度

下「量入為出」之基本精神。 

據上所述，臺中縣政府在自有財源匱乏、支出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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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僵化及債務壓力極大之財政狀況下，為求預算平

衡，長年編列鉅額「預列中央平衡預算補助」，造成

「實支短收」之不實預算編列現象，洵有未當；復依

行政院主計處提供有關 96、97 年度中央對臺灣省 20

縣市開源節流績效之考核成績表結果，臺中縣政府在

撙節開支方面之績效各為 74 分及 73.5 分，實有待改

善(詳表 7-8)，該府允應本「量入為出」及財政自我負

責之精神，未雨綢繆撙節開支，精實組織人力，抑制

用人費之成長，強化法制觀念及內部審核功能，以減

少無效益之支出，並積極另行開闢自主財源，在歲出

預算規模嚴密控管及縮減下，核實編列收支預算，以

避免財政結構嚴重失衡，缺口日益擴大。 

 

表 7-5 臺中縣政府 91 至 98 年度經常收支預算分析表 

單位：億元、% 

項目 

 

 

年度 

經常門 

收入預算 

(不含補協
助收入)a 

經常門中 

法定支出 

預算 b 

經常門中 

非法定 

支出預算 c 

經常門 

支出 

預算
d=b+c 

行政院 

主計處 

一般性 

補助款 

e=a-b 

註 

f=a-d 

註 

金額 比率 金額 比率 

91 160.80 250.04 82.47 53.16 17.53 303.19  84.29  -89.23 -142.39 

92 154.67 246.40 84.72 44.44 15.28 290.83  93.01  -91.72 -136.16 

93 152.77 266.95 85.48 45.34 14.52 312.29 109.96 -114.18 -159.52 

94 168.74 276.86 86.58 42.93 13.42 319.79 101.52 -108.12 -151.05 

95 170.33 288.80 86.85 43.72 13.15 332.52  99.38 -118.47 -162.18 

96 184.30 281.05 87.81 39.01 12.19 320.06  99.88  -96.75 -135.76 

97 198.94 290.34 84.65 52.66 15.35 343.00 105.60  -91.40 -144.07 

98 211.99 294.72 84.90 52.41 15.10 347.13 123.05  -82.73 -135.13 

註：e 為經常門收入(不含補協助收入)不足支應經常門中法定支出部分，f 為經

常門收入(不含補協助收入)不足支應經常門支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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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6 臺中縣政府 91～98 年度總預算分析表(含追加減預算) 

單位：億元  

年

度 

收入(1) 支出(2) 收入 

支出 

差短 

(3)= 

(1)-(2) 

預列中

央平衡

預算補

助款 

歲入(不含 

預列中央 

平衡預算 

補助款) 

賒借 

收入 
合計 歲出 

債務 

還本 
合計 

91 311.69 18.80 330.50 382.10 25.01 407.11 -76.61 76.61 

92 283.16 43.68 326.84 378.75 28.53 407.28 -80.44 80.44 

93 322.69 57.00 379.69 425.66 33.19 458.85 -79.16 79.16 

94 302.87 81.49 384.36 425.36 37.00 462.36 -78.00 78.00 

95 299.60 100.07 399.68 417.68 59.00 476.68 -77.00 77.00 

96 325.12 99.54 424.66 415.02 59.26 474.28 -49.62 49.62 

97 372.50 112.19 484.69 445.48 92.19 537.67 -52.98 52.98 

98 393.83 110.85 504.68 434.83 100.85 535.68 -31.00 31.00 

 

 

表 7-7 臺中縣政府 91 至 98 年度預列中央平衡預算  

補助款執行概況表 

單位：億元、% 

年度別 
預列平衡預算補助款情形 

預算數 A 決算數 B 短收數 C=A－B 短收率=C/A 

91 76.61 2.41 74.20 96.85 

92 80.44 0.36 80.09 99.56 

93 79.16 0.24 78.92 99.69 

94 78.00 0.46 77.54 99.41 

95 77.00 1.93 75.07 97.49 

96 49.62 2.32 47.30 95.33 

97 52.98 22.16 30.82 58.18 

總計 493.82 29.88 463.94 93.95 

98 31.00      

備註：98 年度為截至 6 月底實收數 2,756 萬 9 千元。  



9 

 

表 7-8 中央對臺灣省 20 縣市開源節流績效之考核成績表 

單位：分  

縣市別 
96 年度 97 年度 

開源績效 節流績效 開源績效 節流績效 

宜蘭縣 83.2 82.5 87.0 84.0 

桃園縣 83.9 75.0 84.0 75.2 

新竹縣 79.6 80.0 83.0 79.7 

苗栗縣 80.5 72.0 86.0 84.2 

臺中縣 81.7 74.0 83.0 73.5 

彰化縣 79.8 84.0 81.0 73.9 

南投縣 80.0 80.0 85.0 88.1 

雲林縣 79.8 82.5 84.0 76.2 

嘉義縣 81.2 82.5 85.0 85.1 

臺南縣 83.3 90.5 85.0 84.4 

高雄縣 83.3 76.0 83.0 71.9 

屏東縣 79.7 78.5 81.0 80.4 

臺東縣 80.2 72.5 82.0 79.1 

花蓮縣 81.4 71.0 83.0 84.5 

澎湖縣 81.2 85.0 84.0 86.0 

基隆市 82.3 88.0 85.0 88.4 

新竹市 79.7 71.0 86.0 82.6 

臺中市 82.5 71.0 85.0 72.7 

嘉義市 80.8 71.0 81.0 84.6 

臺南市 80.8 84.5 86.0 86.4 
備註：1.依「中央對臺灣省各縣 (市)政府計畫及預算考核要點」規定，臺北市、高雄

市兩直轄市及金門縣、連江縣兩離島縣市，非屬一般性補助款考核之縣市，

爰未列入上表。  

2.又 97 年度臺北縣準用直轄市規定後，亦非屬一般性補助款考核之縣市，爰亦

未列入上表。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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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中縣政府因財政困窘，縣庫調度困難，致使付款憑

單未能依規定時限支付廠商、公教人員等相關受款人

及鄉(鎮、市)公所，並因積欠法定給付費用，進而衍

生利息支出，復加重財政負擔，洵有未當： 

(一)未依規定時限撥付廠商工程款，給付進度嚴重延宕

： 

依行政院函頒公款支付時限及處理應行注意事

項第 9 點規定：「工程款項付款期限及審核程序，

契約有規定者，應確實依契約規定辦理；契約未規

定者，依下列規定辦理：(一)估驗計價者，各機關

於廠商提出估驗計價表(單)後，至遲應於五日內完

成審核程序，並於接到廠商提出請款單據後五日內

付款。(二)竣工計價者，各機關於驗收合格後，應

於五日內開具結算驗收證明書或相關證明文件，並

於接到廠商請款單據後五日內付款。財物及勞務採

購款項之付款期限及審核程序，準用前項之規定。」

經查該府工程款係於廠商履約驗收完竣後，始簽開

付款憑單，依規定應於簽開付款憑單後儘速撥付，

惟該府 93 至 97 年度終了，已簽開付款憑單未能依

規定期限核付，而退回各機關單位辦理經費保留之

付款憑單件數及金額，93 年度計有 42 件，金額 1

億 2,525 萬餘元；94 年度計有 82 件，金額 6 億 1,849

萬餘元；95 年度計有 135 件，金額 8 億 8,943 萬餘

元；96 年度計有 61 件，金額 3 億 9,477 萬餘元；

97 年度計有 54 件，金額 2 億 3,047 萬餘元。 

復查 96、97 年度已簽開付款憑單延遲支付逾

30 天以上 60 天以下者計 9 件，金額 4,188 萬餘元；

60 天以上 210 天以下者計 4 件，金額 1,402 萬餘元；

210 天以上 270 天以下者計 3 件，金額 5,249 萬餘

元；270 天以上者計 8 件，金額 1 億 5,575 萬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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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依規定期限支付公教人員年終獎金、考績獎金、

子女教育補助費及其他費用： 

依行政院函頒公款支付時限及處理應行注意事

項第 3 點第 1 項第 3 款規定：「支付處或出納部門

收到前款付款憑單或傳票，應即辦理付款手續，並

通知受款人前來領取，或將支票交付郵寄，或將款

項電匯受款人指定之金融機構帳戶內，期限不得超

過一日。」該府 93 至 97 年度已簽開付款憑單未能

依規定期限核付公教人員年終獎金、考績獎金、子

女教育補助費及其他費用而退回各機關單位辦理

經費保留之付款憑單件數及金額， 93 年度計有

6,017 件，金額 16億 9,584 萬餘元；94年度計有 6,418

件，金額 22 億 1,522 萬餘元；95 年度計有 7,647 件，

金額 22 億 7,034 萬餘元；96 年度計有 6,452 件，金

額 16 億 2,144 萬餘元；97 年度計有 3,933 件，金額

17 億 8,115 萬餘元。 

上開公教人員年終獎金、考績獎金、子女教育

補助費及其他費用等，皆經該府審核完竣始簽開付

款憑單，惟該府未能於付款憑單簽開後，即依前揭

規定，辦理付款手續。 

(三)積欠各鄉(鎮、市)公所專案補助款： 

依行政院函頒公款支付時限及處理應行注意事

項第 3 點第 1 項第 3 款規定：「支付處或出納部門

收到前款付款憑單或傳票，應即辦理付款手續，並

通知受款人前來領取，或將支票交付郵寄，或將款

項電匯受款人指定之金融機構帳戶內，期限不得超

過一日。」該府 93 至 97 年度積欠各鄉(鎮、市)公

所專案補助款，未能依規定期限核付而退回各機關

單位辦理經費保留之付款憑單件數及金額，93 年度

計有 286 件，金額 6 億 9,317 萬餘元；94 年度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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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件，金額 8 億 1,849 萬餘元；95 年度計有 296

件，金額 11 億 1,529 萬餘元；96 年度計有 307 件，

金額 11 億 5,968 萬餘元；97 年度計有 153 件，金

額 4 億 3,907 萬餘元。 

其中甚有積欠各鄉(鎮、市)公所款項達 1 億元

以上者，如 96年度和平鄉公所 29 件、金額 3 億 3,047

萬餘元，新社鄉公所 12 件、金額 1 億 2,528 萬餘元。 

另該府 97 年度核定應付各鄉(鎮、市)公所補

助、委辦或轉撥中央政府補助計畫，並經各該公所

依計畫辦理期程，向該府申請核撥經費者，計 25

億 2,995 萬餘元，除年終應付未付憑單計 153 件、

金額 4 億 3,907 萬餘元，另由各局處室暫緩辦理計

畫經費核銷請款作業，致未獲核撥之補助或委辦經

費者，計 6 億 9,964 萬餘元，總計達 11 億 3,871 萬

餘元，占 21 個鄉(鎮、市)公所 97 年度歲出決算數

98 億 7,614 萬餘元之 11.53%，甚有未獲核撥之補助

款占該公所年度決算數達 10%以上者，例如：清水

鎮公所 23.69%、神岡鄉公所 22.64%、后里鄉公所

17.89%、霧峰鄉公所 17.36%、和平鄉公所 17.17%、

太平市公所 14.66%、東勢鎮公所 14.60%、新社鄉

公所 12.37%、外埔鄉公所 11.63%、大里市公所

11.32%、大安鄉公所 10.43%、梧棲鎮公所 10.16%

等。 

又截至 97 年度終了，臺中縣 21 個鄉(鎮、市)

公所因補助計畫未獲縣府核撥補助款，致積欠已完

成工程及各項採購案等款項計 6 億 2,566 萬餘元，

另因補助計畫未獲縣府核撥補助款，由公所先行墊

付資金計 1 億 3,657 萬餘元。以上，合計 7 億 6,224

萬餘元，約占未獲該府如期核撥之補助或委辦經費

總額 11 億 3,871 萬餘元之 6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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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積欠農健保保險補助款及優惠存款差額利息等法

定給付費用，影響以前年度歲出轉入未結清數之清

理績效，並衍生利息支出： 

依縣(市)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16 點規定：「縣

(市)政府對於依法律應編列或負擔之經費應如數執

行，並對以前年度所積欠之款項積極清理、償還。」

該府 93 至 97 年度積欠全民健康保險第 3 類第 1 目

(農民)保險對象之保險費補助款及依農民保險條例

應負擔之縣市政府農保保險費補助款及臺灣銀行

退休公教人員優惠存款差額利息，未能依規定期間

核付而退回各機關單位辦理經費保留之付款憑單

件數及金額，農保保險費補助款部分，93 年度計有

25 件，金額 6 億 9,428 萬餘元；94 年度計有 19 件，

金額 5 億 7,093 萬餘元；95 年度計有 18 件，金額 4

億 6,222 萬餘元；96 年度計有 18 件，金額 3 億 8,998

萬餘元；97 年度計有 9 件，金額 1 億 6,550 萬餘元；

另臺銀退休優存差額利息部分，93 年度計有 39 件，

金額 35 億 4,353 萬餘元；94 年度計有 37 件，金額

35 億 7,958 萬餘元；95 年度計有 34 件，金額 34 億

2,358 萬餘元；96 年度計有 31 件，金額 32 億 7,358

萬餘元；97 年度計有 28 件，金額 31 億 158 萬餘元。 

上揭法定給付費用款項合計，分占該府 93 至

97 年度以前年度歲出轉入未結清數之比例為

30.35%、30.76%、29.16%、28.55%、26.05%。該府

未依上開規定，對於依法應編列或負擔之經費如數

執行，並積極清理、償還以前年度所積欠之款項，

致長年積欠龐鉅法定給付費用，嚴重影響以前年度

歲出轉入未結清數之清理績效。又該府 91 至 97 年

度因積欠中央健康保險局農民健保費補助款，進而

衍生應分攤中央健康保險局因前揭欠費向金融機



14 

 

構融資之利息支出高達 5,336 萬餘元。 

綜上，臺中縣政府因財政極為困窘 (詳調查意見

一)，在自有財源匱乏、支出結構僵化及債務壓力沈重

之財政狀況下，縣庫長期以來入不敷出，各年度皆有

嚴重透支之情形，且透支金額在 72～107 億元之間(詳

表 7-9)，縣庫調度極為困難，在未有效改善財政困難

前，該縣只得寅支卯糧，頻頻出現相關付款憑單簽開

後，未能依規定期限核付而退回各機關單位辦理經費

保留之情形，於 93 年度計有 6,409 件，金額 67 億 5,208

萬餘元；94 年度計有 6,817 件，金額 78 億 271 萬餘

元；95 年度計有 8,130 件，金額 81 億 6,087 萬餘元；

96 年度計有 6,869 件，金額 68 億 3,948 萬餘元；97

年度計有 4,177 件，金額 57 億 1,779 萬餘元；致生年

度終了延遲撥付予廠商、鄉鎮市公所、公教人員等相

關受款人，並積欠臺銀優惠存款差額利息、健保局農、

健保費等現象(退辦保留憑單中積欠臺銀優惠存款差

額利息、健保局農、健保費等約占 60%)，且因而積欠

農健保保險補助款及優惠存款差額利息等法定給付費

用，影響以前年度歲出轉入未結清數之清理績效，並

衍生利息支出高達 5,336 萬餘元，復加重財政負擔，

洵有未當。 

 

表 7-9 臺中縣政府縣庫年度結存情形 

單位：億元  

年度 91 92 93 94 95 96 97 

公庫結存 -72.14  -88.46  -84.50  -100.96  -106.57  -103.17  -8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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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地方政府普遍存有預算實支短收及財政惡化之現

象，財政部及行政院主計處允應切實檢討當前地方財

政困難之法律面與制度面問題，並研謀解決： 

查臺中縣政府歷年於補助及協助收入－上級政府

補助收入科目項下編列「預列中央平衡預算補助」之

情形，據該府說明財政困難之原因略以：依財政收支

劃分法第4條規定有關各級政府財政收支之分類中，縣

市警政支出、中小學教育經費和公務人員退休金及撫

卹金皆由縣市政府自行負擔，再加上由「中央請客地

方買單」的社會福利支出不斷增加，造成地方政府法

定支出負擔逐年增加，歲出結構嚴重僵化，資源分配

調整困難且負擔極為沈重。而地方政府找尋新財源速

度永遠趕不及上開經常性支出擴張速度，致使地方政

府財政每況愈下等情。 

爰查臺灣省各縣市政府 96、97 年度補助收入預算

編列情形(詳表 7-10)，96 年度計有 14 縣(市)政府虛列

中央補助收入預算，總計達 424 億元，其中桃園縣、

宜蘭縣、新竹縣及臺中縣政府各虛編 75、61、55 及

47 億元之補助收入，各占其所編列之補助收入預算

40%、42%、38%、25%，且新竹市虛編 35 億元補助

收入，占其所編列之補助收入預算高達 47%；另 97

年度計有 17 縣(市)政府虛列中央補助收入預算，總計

達 463 億元，其中宜蘭縣、新竹縣、臺中縣及臺南縣

政府各虛編 109、65、53 及 51 億元之補助收入，各占

其所編列之補助收入預算 54%、39%、24%、23%，

且新竹市政府虛編 40 億元補助收入，占其所編列之補

助收入預算高達 48%。爰此，各縣市政府在預算編列

時，須依預算法規定以預算收支平衡為前提，又礙於

公共債務法有關舉債額度上限規範，若不將收入預算

規模擴大，則各項支出亦無法納入編列，以供實需。

http://db.lawbank.com.tw/FLAW/FLAWDOC01.asp?lsid=FL005824&ln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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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無法縮減歲出規模下，地方政府只好藉高估歲入預

算，始能讓龐大支出預算符合預算法規定維持收支平

衡，並且順利通過議會審議，造成各縣市政府每年編

列平衡預算但「實支短收」之狀況普遍存在。然而，

決算產生鉅額收支差短是預算執行最終必然結果，故

地方政府不得不以擴大舉債來彌補收支缺口。若地方

政府一味以舉債挹注支出，再加上未能預先做好償債

計畫時，地方財政勢必為每年固定還本付息之負擔拖

垮。截至 97 年度各縣市累計未償公共債務餘額大多占

當年度歲出決算數 30％以上，甚至更高達 40％以上

(詳 7-11)，足證地方政府財政結構長期嚴重失衡、債

務負擔日趨沉重，進而影響施政效能。  

基上所述，各縣市政府財政困窘情況由來已久，

歷年來，中央政府為調節地方政府之財政盈虛，謀求

區域之均衡發展，均於總預算中編列對省市政府之補

助款。惟查部分地方政府因自有財源不足、支出結構

僵化及債務負擔日趨沉重，造成財政收支失衡日益嚴

重，而上開中央補助收入又無法彌平財政差短缺口，

為了符合預算法編製平衡預算及公共債務法舉債上限

之規定，遂以虛列中央補助收入預算方式因應，預算

編製未能核實。鑑此，財政部及行政院主計處允應確

實檢討現行統籌分配稅款及補助款制度是否能滿足各

地方政府基本財政需求、配合支出權責之劃分妥為分

配、稅收創造和回饋是否相稱、暨有無兼顧各縣市社

經環境差異等相關制度及規定，並研謀改善、督促及

協助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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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0 臺灣省各縣(市)政府補助收入預算編列情形表 

單位：億元、% 

縣市別 

縣市編列補助收入數 無編列依據之金額  

97 年度 96 年度 97 年度 96 年度 

a b c 比率 c/a d 比率 d/b 

合計 2,692.03 2,338.15 462.66 17.19 424.09 18.14 

宜蘭縣 202.56 144.85 109.22 53.92 61.16 42.23 

桃園縣 166.18 186.80 20.29 12.21 74.69 39.98 

新竹縣 163.70 145.09 64.57 39.45 55.24 38.07 

苗栗縣 158.82 110.89 37.69 23.73 32.75 29.53 

臺中縣 224.39 189.24 52.98 23.61 47.30 24.99 

彰化縣 135.81 137.89 0.15 0.11 - 0.00 

南投縣 148.46 124.59 39.75 26.78 33.61 26.97 

雲林縣 148.07 142.73 19.42 13.11 20.88 14.63 

嘉義縣 165.58 150.96 23.96 14.47 24.52 16.25 

臺南縣 219.13 186.14 50.79 23.18 37.73 20.27 

高雄縣 153.83 148.17 1.80 1.17 0.33 0.22 

屏東縣 195.03 148.23 - - - 0.00 

臺東縣 74.34 68.19 0.65 0.87 0.65 0.95 

花蓮縣 90.20 88.65 - - - 0.00 

澎湖縣 49.35 47.12 0.30 0.61 0.30 0.64 

基隆市 61.71 60.73 0.25 0.41 0.04 0.06 

新竹市 83.13 74.84 40.08 48.22 34.89 46.61 

臺中市 101.46 67.31 0.74 0.73 - 0.00 

嘉義市 47.43 43.24 0.02 0.04 - 0.00 

臺南市 102.84 72.49 - - - 0.00 

備註：1.依「中央對臺灣省各縣 (市)政府計畫及預算考核要點」規定，臺北市、高雄

市兩直轄市及金門縣、連江縣兩離島縣市，非屬一般性補助款考核之縣市，

爰未列入上表。  

2.又 97 年度臺北縣準用直轄市規定後，亦非屬一般性補助款考核之縣市，爰亦

未列入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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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1 臺灣省各縣(市)政府 1 年以上累計未償債務餘額表 

單位：佰萬元、% 

政府別 
累計未償餘額 累計債務比率(%) 

97 年度 96 年度 97 年度 96 年度 

合計 589,987 574,877   

台北縣 39,042 38,807 34.02 42.48 

宜蘭縣 13,005 10,586 39.60 39.24 

桃園縣 22,925 21,425 41.94 40.09 

新竹縣 14,560 13,370 44.52 44.87 

苗栗縣 14,413 12,423 40.34 42.35 

台中縣 25,978 23,978 39.89 38.38 

彰化縣 9,371 11,163 23.98 29.68 

南投縣 11,527 12,317 34.36 36.45 

雲林縣 14,796 14,009 38.39 40.19 

嘉義縣 12,924 12,475 34.72 36.81 

台南縣 17,714 17,716 40.78 44.97 

高雄縣 15,592 12,197 33.47 28.20 

屏東縣 15,060 15,400 36.47 40.32 

台東縣 3,372 3,600 21.75 27.98 

花蓮縣 7,131 6,755 38.34 33.79 

澎湖縣 1,100 1,100 11.58 12.45 

基隆市 8,094 7,388 40.14 35.59 

新竹市 9,365 9,090 42.23 43.02 

台中市 5,237 7,134 10.46 16.86 

嘉義市 3,127 3,107 20.44 20.73 

台南市 15,498 13,798 43.44 43.43 
備註：1.累計債務比率：1 年以上債務比率之計算，各縣市係占當年度歲出總額(含保

留數)之比率。依公共債務法第 4 條規定，縣(市)及鄉(鎮、市)所舉借之 1 年以

上公共債務未償餘額預算數，占各該政府總預算及特別預算歲出總額之比

率，各不得超過 45%及 25%。  

2.資料來源：累計未償餘額 96 年度依審計部審核報告，97 年度依財政部網站

所公布各級政府決算提供之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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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處理辦法： 

一、抄調查意見一至三函請臺中縣政府檢討改進見復。  

二、抄調查意見四函請財政部及行政院主計處研謀妥處。  

三、抄調查意見函送審計部參考。 

四、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送請內政及少數民族、財政

及經濟委員會聯席會議處理。 

 


